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 月 18 日會議  

 
食物及衞生局施政措施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發言稿  
 
 
主席，  
 
 由於人口老化和醫療服務需求的上升，香港的公營醫

療服務面對的壓力和挑戰，有目共睹。我們會在未來一

年採取新的措施及繼續推行現有的措施，以保障巿民的

健康和維持香港高水平的醫療衞生服務和持續發展。  
 
 
新措施  
 
加強公共醫療服務  
 
在新措施方面：  
 
(1) 醫療服務發展及基礎設施  
 

(a) 興建和發展醫療設施需長期計劃。故此我們會制
訂未來 10 年的醫院發展計劃，以應付人口長遠
醫療需要。公立醫院病床的數目將由現時約

27 000 多張，增加近兩成至約 32 000 多張，並將
增加超過 90 個手術室。預計總工程費用達 2 000
億元。細節會在下一項討論項目中介紹。  

 
(b) 電子健康紀錄  

 
我們會展開第二階段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的

開發工作，暫定範圍包括擴大可處理的互通資料

範圍、加入放射圖像互通、加強病人對資料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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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控制／選擇的功能、研發病人平台等。  
 
(2) 加強醫療服務  
 

(a) 設立全港第五個關節置換中心 ; 
(b) 提升社區老人評估小組造訪長者安老院舍的覆
蓋率，以及加強支援居於安老院舍的臨終病人 ; 

(c) 加強針對危疾和慢性疾病的服務，例如  
(i) 就心臟科服務提高心臟超聲波檢查的服務

量，  
(ii)  就腎病服務增加血液透析的服務名額，以及  
(iii) 就癌症服務延長放射治療的服務時間。  
 

(3) 檢討醫院管理局  
 

  我們已完成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 的檢討。我們會
推行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的建議。  

 
(4) 加強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心的服務  
 

  由於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的需求和轉介個案

持續上升，我們因此會增撥資源予衞生署，在

2016-17 年度展開增設一所兒童體能智力測驗中
心的籌備工作。  

 
(5) 中醫中藥  
 

  政府一直致力促進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行政長

官已於 2013年 2月成立「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我們已逐步推行委員會的建議，包括發展中醫醫

院、中西醫協作發展、擴展《香港中藥材標準》

(《港標》 )計劃，以及設立中藥檢測中心。我們
亦剛於 2016年 1月 15日邀請有興趣在將軍澳一
幅預留土地承辦興建和營運中醫醫院的非牟利

機構向政府提交意向書，並將會在《港標》計劃

下進行中藥飲片參考標準的先導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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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確保醫療系統可長遠持續發展  

 
  我們會推進建立新的私營醫療機構規管制度的

工作，在過程中諮詢持份者有關的技術細節，以

期在 2016/17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把有關條例草
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7) 預防及控制疾病  
 

  目前，抗菌素耐藥性問題已成為世界各地的衞生

部門的重大關注。我們將會成立由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擔任主席的高層督導委員會，以應對抗菌素

耐藥性問題對公共衞生的威脅。該委員會的成員

將來自不同界別，包括政府相關部門，公私營醫

院，醫療和護理組織及相關專業團體（並不局限

於醫療界別）。  
 
  季節性流感為巿民健康和衞生系統帶來恒常的

挑戰。為減輕季節性流感和其併發症對公營醫療

系統的壓力，我們將於 2016-17 年度起恆常化地
擴大提供免費 /資助季節性流感疫苗的範圍，包
括所有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以及智障人士。  

 
  我們會邀請關愛基金考慮推出先導計劃，為合資

格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女性提供免費子宮頸癌

疫苗注射。  
 
(8) 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  
 

  我們預計策略檢討會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完成。

由於與醫生相關的建議備受社會關注，我們會優

先處理。政府計劃在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向立法會

提交修改《醫生註冊條例》的草案。草案旨在增

加醫委會業外委員的人數由四名至八名，改善醫

委會的投訴處理和紀律研訊機制，以及增加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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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性引入境外醫生，滿足本地需要。  
 

  為應付未來對醫護人手的需求，政府會根據策略

檢討的初步結果，在 2016/17 至 2018/19 年度增
加 50 個醫科、20 個牙科和 68 個其他醫療專科以
公帑資助的學士學額。  

 
  醫管局會繼續透過有限度註冊方式聘請非本地

培訓醫生來港執業。醫管局亦已把二零一五年六

月一日起新入職僱員的退休年齡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此外，醫管局於二零一五至一六年度推出
一項有時限性的重新聘用計劃，重新聘用該些面

對人手短缺的職級及專業的合適退休員工。  
 

  政府亦會為現時不受法例規管的輔助醫療專業

設立自願認可註冊制度。  
 
(9) 精神健康政策  
 

  我們會根據精神健康檢討委員會的建議，推行一

個為期三年的全港性公眾教育和宣傳運動，向市

民大眾推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我們會與醫管局和社會福利署合作，邀請關愛基

金考慮推行一個為期兩年的認知障礙症護理服

務先導計劃，以「醫社合作」模式，透過「長者

地區中心」在社區為患有輕度或輕度至中度認知

障礙症的長者提供適切服務，從而縮減患者輪候

醫管局評估和專科服務的時間，並能在社區層面

上加強認知障礙症的護理服務。  
 
(10) 控煙工作  
 

  我們會加強衞生署控煙辦公室於法定禁煙區的

執法工作，包括位於隧道範圍內的巴士轉乘設施

的新設禁煙區，並加強戒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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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電子煙的出現，我們擬訂立法建議規管電

子煙。  
 
在持續推行的措施方面：  

 
 除了以上的措施外，我們亦會繼續推行下列一連串

的措施以改善和加強公營醫療服務和公私營服務之間的

合作和協調。  
 
(1) 加強醫療服務  
 

  增加公營醫院病床數目、手術室節數及內窺鏡檢

查名額。  
 
  增加普通科門診的診症名額，以及增設額外急症

科診症名額。  
 
  我們會擴闊醫管局藥物名冊的涵蓋範圍，以加強

治療各種疾病的成效。  
 
  通過公私營協作計劃，增加公共醫療服務量及為
病人提供更多選擇。醫管局現正推行以下計劃： 

 
(i) 醫管局於 2014 年年中在觀塘、黃大仙及屯門

區推出普通科門診公私營協作計劃。醫管局

現正就計劃進行中期檢討，並將在未來三年

分階段把計劃擴展至全港 18 區 ; 
(ii) 向私營機構購買額外的血液透析服務名額，

為合資格的末期腎病患者提供治療；  
(ii) 加強為特定組別的癌症病人提供放射診斷造

影服務；  
(iii) 資助病人到私家眼科醫生接受白內障手術；

以及  
(iv) 轉介病人到非牟利機構參加自我健康管理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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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  
 

  為推動基層醫療的發展，我們正籌劃及推行措施，

就特定人口組別和慢性疾病編製參考概覽，推廣

《基層醫療指南》，以及統籌及策劃於不同地區

設立社區健康中心工程項目。  
 
  我們預計最快於 2016 年年中推出「大腸癌篩查
先導計劃」，資助 61 至 70 歲的合資格香港居民
於三年內分階段接受大腸癌篩查。  

 
  因應最新的醫療技術發展，衞生署和醫管局於

2015 年 10 月 1 日推出爲期 18 個月的「初生嬰兒
代謝病篩查先導計劃」。經過數月的運作，先導

計劃將於 2016 年 4 月 1 日擴大至共 24 種先天性
代謝病。  

 
精神健康  
 
  增加精神科醫護人手，並在為嚴重精神病患者而

設的個案管理計劃中加入由精神病康復者提供

支援的元素。  
 
  增加小欖醫院的病床，以期在未來三年分階段悉

數處理輪候冊上嚴重智障的患者個案。  
 

 主席，食物及衞生局會竭盡所能，推行上述各項措

施。我們亦會小心聆聽議員及巿民對我的政策措施的意

見及期望。多謝。  
 


